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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会计准则允许非投资性房地产与投资性房地产相互

转换，并且限制条件不够严格，这为企业人为操纵会计信息提

供了一定的空间。《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

定，企业有确凿证据证明房地产用途发生改变的，应将非投资

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或将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非投

资性房地产。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并未列出严格的

客观限制条件，即只要企业的持有目的改变，就可以将同一项

房地产在非投资性房地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之间进行转换。在

现行会计准则下，两类房地产的计价方法、会计与税务处理规

定、转换时的差额处理等均不相同。本文借助实例对公允价值

模式下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然后又转回非投

资性房地产的二次转换进行探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改进建议。

一、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二次转换的财税处理

1. 会计处理。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将非投资性房地
产转为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按该资产在转换日

的公允价值重新计价，转换日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差

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换日公允价值

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资本公积）。转

换后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资产负债表日将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该资产不再提取折旧。企业将以公

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时，按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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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发生二次转换时核算方法不够合理，相关规定不够严谨，本文

借助实例进行深入分析，找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公允价值 投资性房地产 二次转换

改增”后再购买固定资产和应税劳务，这样可以享受到增值税

抵扣所带来的“实惠”。

例5：健朗物流有限公司主要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月销售
额为100万元，适用于3%的营业税税率。2013年7月，欲从一般
纳税人处购置5辆运输车，单价为60 000元（不含税）。假设从
10月1日起，该公司将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适用11%的增
值税税率。不考虑其他抵扣项目，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2013年7月，该公司购置5辆运输车。
10月份应纳增值税=100伊11%=11（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1伊（7%+3%）=1.1（万元）
合计纳税=11+1.1=12.1（万元）
方案二：该公司推迟采购时间，于2013年10月份购置5辆

运输车。

10月份应纳增值税=100伊11%原6伊5伊17%=5.9（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5.9伊（7%+3%）=0.59（万元）
合计纳税=5.9+0.59=6.49（万元）
对比可见，经过筹划，方案二比方案一税负降低5.61万元

（12.1原6.49）。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筹划点评：对拟购买固定资产及应税劳务的物流企业而

言，应当密切关注全国“营改增”试点的推进情况，以及本地区

开展试点的具体时间、方案，这将直接关系到企业采购时机的

选择。

六、结语

通过以上五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后，物流企

业通过调整定价体系、转换增值税纳税人身份、推迟购买固定

资产及应税劳务等手段进行纳税筹划，可取得明显的节税效

果。在新形势下，试点物流企业应当高度重视不同税制下的纳

税成本，并按照即将实行的新税制对公司涉税项目进行统筹

规划，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咨询专业的纳税服务人员以获得较

优的纳税筹划方案，达到控制纳税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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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价，转换日公允价值与原账面

价值的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例1：某企业2010年12月31日购入一幢房屋，价值2 000万
元，作为管理用房，预计使用年限为20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预计无净残值。2011年12月31日，企业将该房屋对外出租，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并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当日其公允价值

为3 500万元。租金收入业务略。2012年12月31日该房屋的公
允价值为4 500万元，同日将该房屋收回不再出租，作为管理
用房使用。有关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1）2010年12月31日购入房屋作为管理用房时，借：固定
资产 2 000；贷：银行存款 2 000。
（2）2011年计提该房屋折旧时，借：管理费用100（2 000衣

20）；贷：累计折旧100。
（3）2011年12月31日将该房屋对外出租，转为投资性房地

产时，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3 500，累计折旧100；贷：固
定资产2 00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 600。
（4）2012年12月31日将该房屋收回自用，转为非投资性房

地产时，借：固定资产4 500；贷：投资性房地产———成本3 5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 000。
（5）2013年计提该房屋折旧时，借：管理费用250（4 500衣

18）；贷：累计折旧250。
2. 纳税调整。现行所得税法及相关政策规定，企业以公

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其持有期间及转换日形成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处置时实际取得价款

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但持有期间按

税法规定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税法折

旧作为永久性差异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同一项房地产在非投资性房地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之间进行转

换时，其账面价值发生变化，但其计税基础不变，账面价值与

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作为暂时性差异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

例2：承例1资料，假定该房屋会计规定的折旧方法、折旧
年限、净残值等与税法的规定均相同，该企业各年的利润总额

均为3 000万元，所得税税率均为25%，不存在其他纳税调整因
素，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均无期初余额。各年所

得税纳税调整及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1）2010年度所得税无需进行纳税调整，账务处理为：借：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750（3 000伊25%）；贷：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750。
（2）2011年度会计折旧与税法折旧相等，也无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因此无永久性差异，计算应交所得税时无需调整。账

务处理为：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750（3 000伊
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750。

但2011年末该房地产账面价值为3 500万元，计税基础为
1 900万元（2 000-100），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1 600万元，确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400万元（1 600伊25%），由于该投资性房地
产账面价值增加的1 600万元计入了资本公积，因此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负债400万元也应同时调整资本公积。账务处理为：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0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400。
（3）2012年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税法折旧两项永

久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调整为1 900万元（3 000-1 000-
100），应交所得税为475万元（1 900伊25%）。账务处理为：借：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475；贷：应交税费———应交

所得税475。
2012年末该房地产账面价值为4 500万元，计税基础为

1 800万元（1 900-100），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2 700万元
（4 500-1 800），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675万元（2 700伊
25%），扣除递延所得税负债年初数400万元，当年递延所得税
负债调整数为275万元（675-400）。账务处理为：借：所得税费
用———递延所得税费用27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275。

经过上述纳税调整后，所得税费用合计为750万元（475垣
275），恰好等于利润总额3 000万元的25%。
（4）2013年度会计折旧与税法折旧不相等，产生永久性差

异，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调整为3 150万元（3 000+250-100），应
交所得税为787.5万元（3 150伊25%）。账务处理为：借：所得税
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787.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787.5。
2013年末该房地产账面价值为4 250万元（4 500-250），

计税基础为1 700万元（1 800-100），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2 550万元（4 250-1 700），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637.5万元
（2 550伊25%），扣除递延所得税负债年初数675万元，当年递
延所得税负债调整数为-37.5万元（637.5-675）。账务处理为：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37.5；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

用 37.5。
经过上述纳税调整后，所得税费用合计为750万元（787.5原

37.5），恰好等于利润总额3 000万元的25%。
二、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二次转换带来的问题

1. 引起资产价值大幅变动。例1中的管理用房屋如果不
发生转换，一直保持自用的话，2012年12月31日账面价值为
1 800万元（2 000-100伊2），但经过“非投资性房地产———投资

性房地产———非投资性房地产”的二次转换后，其账面价值变

为4 500万元，净增加2 700万元（4 500-1 800），资产价值增加
了150%。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还不够规范，房地产价格还不
够稳定，往往波动幅度较大。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升高，

经过这样的二次转换后资产价值会大幅度提高；反之，如果房

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下降，经过这样的二次转换后资产价值会

大幅度降低。如果房地产价格变动是不理性的，必然导致资产

价值变动是不合理的，企业产生的会计信息也是不可靠的。就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大多是持续走高

的，企业管理当局完全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二次转换来提高相

关资产价值，进而优化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

值，达到粉饰报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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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起利润大幅变动。例1中的管理用房屋转换为投资

性房地产后，增加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 000万元，期末计入
本年利润增加了利润总额，并且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

产不需计提折旧，少提折旧又增加了利润总额，本例中由于二

次转换使利润总额增加了1 000多万元（不考虑本资产其他正
常经营的收支）。在房地产价格变动较大的情况下，二次转换

会使企业利润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当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

升高时，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后持有期间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少提的折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再次转换为

非投资性房地产时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三项内容会使

利润总额大幅度增加，相应地净利润也会大幅度增加，每股收

益等和净利润相关的财务指标会大大优化，企业管理当局完

全可以利用二次转换这一途径实现盈余管理目的。

3.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发生不合理变化。例1中的管理
用房屋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时，产生资本公积1 600万元，计
入所有者权益。企业会计准则之所以规定企业将非投资性房

地产转为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转换日公允价值

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而转换日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

益（其他资本公积），是因为就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来看，

转换日非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远高于其原账面价值，如

果将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话，会使当期利润大幅度提高，

这很可能成为企业管理当局进行利润操纵的途径。但是，将公

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就合适吗？如果

这个差额是合理的，计入当期损益也是合理的；如果这个差额

是不合理的，计入资本公积也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转换日

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是未实现的增值，不应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公积，这样会和已实现的资本增值

混为一谈，虚增资本公积，破坏所有者权益原有的内部结构。

另外，非投资性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时计入资本公

积的部分，在投资性房地产再转回非投资性房地产时是否结

转、如何结转，现行准则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结转的话，这部

分资本公积会长期挂账，相应的资产增值在转回非投资性房

地产后会以折旧的方式逐年减少当期利润，进而减少各年的

留存收益，即资本公积增加的同时留存收益逐年减少，这种所

有者权益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变化在转换资产被处置前一直存

在。假设例1中的房屋转回自用后在2030年12月31日报废，转
回后提取折旧4 500万元（250伊18），与一直自用提取折旧1 900
万元（100伊19）相比，多提折旧2 600万元，使利润减少2 600万
元，扣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 000万元后，还减少1 600万元，
恰好等于资本公积增加的1 600万元。

4. 纳税调整事项在长期内变得比较复杂。例1中的管理
用房屋如果不发生转换，由于企业的折旧政策与税法相一致，

不存在折旧差异，用历史成本计价，既不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也不会出现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因此不必进行纳

税调整，所得税的账务处理比较简单。当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为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

间产生差额，出现暂时性差异，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例2中确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400万元。转换后会计上不需要计提折旧，
而税法上要求计提折旧，会计上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而税

法上不认可，这两项都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应交所得税时

需要调整，例2中共调整1 100万元，并且投资性房地产在持有
期间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会不一致，一直需要纳税调整。当投

资性房地产再次转回非投资性房地产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

础之间又产生差额，又出现暂时性差异，还需要确认递延所得

税，例2中又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275万元。转回后在非投资性
房地产长期持有期间，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一直不一致，需要

长期确认递延所得税，会计折旧与税法折旧也不一致，也需要

长期进行纳税调整。

可见，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二次转换后，所

得税纳税调整事项会在长期内变得复杂，工作量增加很多，并

且从例2这些纳税调整事项中可以看出，这些差异既不增加税
收成本，也不增加税收收益，因此这些调整事项越简单越好。

三、改进建议

1. 重新规范核算方法。企业将非投资性房地产转为公允
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按该资产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重新计价，转换日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资产价

值变动”账户，投资性房地产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也

记入“资产价值变动”账户，“资产价值变动”账户核算的是未

实现的资产增值，期末不计入当期损益，保留账户余额，在资

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与所有者权益项目同时列示，投资性房地

产再转回非投资性房地产时，按其转换前的账面价值重新计

价，原计入“资产价值变动”账户的金额同时转销。这样既可以

避免资产转换过程中人为虚增资产和利润的现象，也可以消

除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变化，并且纳税调整少了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事项也简单一些。

2. 严格制定二次转换的限制条件。按现行准则规定，企
业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房地产的用途发生了改变，就可以将

同一项房地产在非投资性房地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之间进行二

次转换。“确凿证据”包括哪些？企业管理当局的一纸书面决议

是否可以？这种缺少具体客观限制条件的规定，很容易被人为

操纵。笔者认为，应补充以下规定：非投资性房地产初次转为

投资性房地产时，要有具体严格的客观限制条件，如房屋租赁

合同、租金收入凭证等，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后一定年限内不得

转回，再次转回非投资性房地产的不得再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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